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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

旨在就由 2001年 4月 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實施財政預算案的

若干稅收建議。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 請參閱庫務局於 2001年 4月 4日發出的 FIN CR 3/7/2201/00號
文件。

首讀日期首讀日期首讀日期首讀日期

3. 2001年 4月 25日。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4. 條例草案載於《 2001年公共收入保障 (收入 )令》 (2001年第 61
號法律公告 )(下稱 “該命令 ”)的附表。該命令已於 2001年 3月 7日下午 2時
30分實施。財政司司長在當日動議二讀《 2001年撥款條例草案》時，

發表財政預算案演辭。議員可參閱本部於 2001年 3月 16日內務委員會會

議席上就該命令提交的報告 (立法會LS72/00-01號文件 )。為方便議員參

考，現將該報告隨附的列表轉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A。該列表載述條例草案的法律

效力及財政預算案演辭內提及各項建議的有關段落。

5. 憑藉條例草案第 1(2)條，該等條文當作自 2001年 3月 7日下午 2
時 30分起實施。條例草案第 4及 7條為保留條文，訂明：

(a) 如正式駕駛執照或駕駛教師執照是於 2001年 7月 6日或該日之

前屆滿，而運輸署署長 (下稱 “署長 ”)於該日或該日之前，接獲

要求將該執照續期的申請書，則正式駕駛執照續期或駕駛教

師執照續期的加費對該項續期並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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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車輛牌照是於 2001年 7月 6日或該日之前屆滿，而署長於該

日或該日之前，接獲要求就該車輛續發牌照，則牌照費的增

加對該項牌照續發並不生效。

6. 條例草案第 5條旨在界定《道路交通 (車輛登記及領牌 )規例》

(第 374章，附屬法例 )中 “適當牌照年費 ”的涵義，以便署長在有關汽車

的先前牌照屆滿後接獲就汽車領牌提出的申請書時，計算有關的附加

費 (新訂的第 21(13)(b)條 )。該規例第 21(7)條訂明會收取一項附加費，而

該項附加費按先前牌照屆滿時起計的未領牌期內每天應繳適當牌照年

費的 0.33%計算。

7. 新訂的第 21(13)(b)條建議，關於署長在 2001年 7月 6日之後接

獲就汽車領牌提出的申請書，就 2001年 3月 7日下午 2時 30分前及之後的

未領牌期間訂定不同的適當牌照年費。政府當局實際上準備按照作出

修訂前的費用計算 2001年 3月 7日整日所須繳付的附加費，並會考慮就

此對條例草案動議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政府當局的解釋載於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B。。。。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8. 當局並無進行公眾諮詢。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9. 當局並無諮詢立法會任何事務委員會。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0. 本部會在接獲上文第 7段提及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本

後提交進一步報告。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黃思敏

2001年 4月 11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A

《《《《 2001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年收入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條文條例草案的條文條例草案的條文條例草案的條文 2001至至至至2002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財政預算案演辭的段落財政預算案演辭的段落財政預算案演辭的段落財政預算案演辭的段落

法律效力法律效力法律效力法律效力

條例草案第 2(a)條 第 110至 112段 《應課稅品條例》(第 109章 )
將予修訂，以便將酒精濃

度以 量 計不多 於 30%的 酒

類 (葡萄酒除外 )，稅率由

30%增加至 40%。

條例草案第 2(b)條 第 108及 109段 《應課稅品條例》(第 109章 )
將予修訂，以便將煙草的

稅率調高 5%。

條例草案第 3條 第 113至 115段 《 道 路 交 通 ( 駕 駛 執 照 ) 規
例》 (第 374章，附屬法例 )
將予修訂，以便將發出正

式駕駛執照、駕駛教師執

照、學習駕駛執照、臨時

駕駛執照、執照複本、國

際駕駛許可證及國際駕駛

許可證複本，或將該等執

照／許可證續期的費用增

加 10%∗。

條例草案第 5及 6條 第 113至 115段 《道路交通 (車輛登記及領

牌 )規例》 (第 374章，附屬

法例 )將予修訂，以便將私

家車、電單車及機動三輪

車的牌照費增加 10%∗，並

澄清 “適當牌照年費 ”的涵

義，以便署長在車輛牌照

屆滿後接獲續牌申請時，

計算登記車主在未領牌期

內應繳的附加費。

                                                
∗  請察悉有關保留條文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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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B
傳真號碼： 2868 5279
電話號碼： 2810 2229
本函檔號： FIN CR 5/7/2201/00
來函檔號：LS/S/20/00-01

香港中環

昃臣道 8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黃思敏女士

黃女士：

《 2 0 0 1 年 公 共 收 入 保 障 (收 入 )令 》

( 2 0 0 1 年 第 6 1 號 法 律 公 告 )

你在上月九日來信，要求我們澄清附於上述命令的 2001年收入條例草

案第 5條的影響。

計算附加費的方法，載於《道路交通 (車輛登記及領牌 )規例》第 21(7)

條。該條訂明，附加費會“按先前牌照屆滿時起計的未領牌期內每天應繳

適當牌照年費的 0.33%”徵收。嚴格來說，根據 2001年收入條例草案第 5條

的規定，在二零零一年三月七日下午二時三十分之前和之後的未領 牌期

內，應以不同的適當牌照年費作為計算附加費的基礎。就該日下午二時三

十分之前的未領牌期來說，附加費會根據舊收費率 (即修訂前的附表 2所列

收費 )計算。至於在同日下午二時三十分之後的未領牌期，則會以建議的新

收費作為計算附加費的基礎。換言之，二零零一年三月七日的附加費總額，

應為該日分兩個時段計算的收費總和。

由於運輸署徵收的未領牌期附加費，長期以來都是按確實日數計算，

而非將一日分為不同時段去計算，因此我們決定沿用該署的既定做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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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不必要的混亂。換句話說，於實際執行時，該署在三月七日全日會按

舊收費率 (即修訂前的附表 2所列收費 )計算附加費，而非把該日分兩個時段

(下午二時三十分之前及之後 )，按兩個不同的收費率徵費。

在給予這項優惠時，我們也考慮到該日在二時三十分或以後開始計算

的時間，遠較該日零時至下午二時二十九分之間的時間 (即採用舊收費率的

時段 )為短，而且嚴格按比例以兩個不同收費率計算該日的收費，未必符合

成本效益。

我們未能及早作覆，謹此致歉。

庫 務 局 局 長

(陳 潔 玲 代 行 )

副本送：法律草擬專員 (經辦人：鄭劍峰先生 )
　　　　律政司 (經辦人：賴應虒先生 )
　　　　運輸署署長 (經辦人：馬羅道韞女士 )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日


